关于开展建设工程防雷装置

竣工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防雷施工质量管理、优化监管服务的通知》（杭建工〔2019〕27号）和《防雷工作会议纪要》（杭建工发〔2018〕505号）的文件精神，市本级监管的建设工程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由建设单位负责申请，市质安监总站委托检测机构开展检测，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市本级监管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根据《防雷装置竣工检测办事指南》申请防雷装置竣工检测。

建设单位提供的防雷相关资料应真实、合法，工程现场应具备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的条件。
市本级监管的建设工程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由市质安监总站统一委托中标的检测单位。
建设单位应配合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开放检测区域，不得干扰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机构开展工作，对检测不合格项应及时整改并申请复检。
未经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或防雷装置竣工检测不合格的不得组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不得投入使用。
本通知实施前，建设单位已与有相应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签订合同开展防雷检测工作的，由已签订合同的防雷检测机构出具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报告。
本通知涉及事项从2019年7月10日起开始实施。

杭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防雷装置竣工检测办事指南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杭州市本级建（构）筑物防雷装置竣工检测事项的办理。

办理依据

1、《防雷工作会议纪要》（杭建工发〔2018〕505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防雷质量管理、优化监管服务的通知》（杭建工〔2019〕27号）

受理机构

杭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相关监督科室。

受理时间

工作日

申请材料目录

1、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申请表（附件二）；

2、防雷装置相关图纸（能体现建构筑物的建筑面积、 防雷类别、防雷措施等相关信息）。

咨询电话

0571-88398982,0571-88398992

注意事项

1、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项目应具备防雷竣工检测条件，可以开展现场检测；

2、提供真实、合法的防雷相关资料； 

3、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开放检测区域、配合检测人员进行现场检测。

服务承诺：耐心、细致

未尽事宜由杭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负责解释。

附件一：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流程图

  附件二：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申请表

  附件三：《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防雷施工质量管理、优化监管服务的通知》（杭建工〔2019〕27号）
附件一：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流程图

















附件二：

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申请表

（建设单位盖章处）                                 
	工程名称
	
	防雷类别
	

	工程地址
	       
	建筑面积
	    （米2）

	监督科室
	
	合同造价
	   （万元）

	单位类别
	单 位 名 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须  知

	申请表应由建设单位申请，盖建设单位公章报项目所在监督科室。

提供防雷装置相关图纸（能体现建构筑物的建筑面积、 防雷类别、防雷措施等相关信息）

承诺检测时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开放检测区域、配合检测人员进行现场检测。

由总站委托相应的检测机构至现场开展防雷装置竣工检测，检测结果（报告）由所在监督科室登记后领取，并作为工程竣工档案资料存档。（初检及第一次复检费用总站承担）

承诺对检测不合格项予以整改并复检，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不组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及投入使用。

	监督科室意见：
监督员：

日  期：

	检测委托：

检测建材科：

日  期：


建设单位向总站监督科室提交防雷装置竣工检测申请单（附件二）及相关图纸





总站委托中标的防雷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





建设单位对不符合项内容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联系原防雷检测单位进行复验（一次复验不收费）





检测机构现场调用查阅防雷相关资料、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提交总站





建设单位到总站监督科室领取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否





是





合格报告归入工程竣工档案








